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民事判決

112年度中簡字第2672號

原      告  安閎機械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銘偉

訴訟代理人  李承哲律師

            林亮宇律師

被      告  黃俞靜

訴訟代理人  陳奕維

被      告  啖藝餐飲店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江敏 

訴訟代理人  江昆 

            江昇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

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黃俞靜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2萬6,100元，及自民國112年6月9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黃俞靜負擔百分之74，餘由原告負擔。

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黃俞靜如以新臺幣22萬6,100元

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之員工陳伯安於民國000年0月0日下午駕駛

車號000-0000自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至被告啖藝餐飲店

（下稱被告餐飲店）用餐，並將系爭車輛停放於餐飲店外道

路之轉彎處。被告黃俞靜為移動其所駕駛之車輛，因不慎駛

離邊坡，致該車輛墜落而砸向系爭車輛，系爭車輛因而受

損。原告因此受有下列損害：1.鑑價費用新臺幣（下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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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 2.車輛價值減損23萬元、3.租賃系爭車輛之使用利

益4萬0,320元或租賃其他車輛之代步費2萬6,100元，擇一為

有利之判決、4.停車費用5,350元。被告黃俞靜自應就其過

失負損害賠償之責，至被告餐飲店為系爭場域之企業經營

者，對停車平台之邊坡均無設置任何路障或警示標誌，現場

亦無派員管理，對於停車場維護未善盡管理之責，未具備通

常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致發生系爭事故，亦應負共同侵權

行為責任及消費者保護法所要求之企業經營者之賠償責任。

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91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

段，請求被告二人應連帶負擔損害賠償之責，另啖藝餐飲店

並應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3項之規定，就原告前開損

害負損害賠償之責。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0萬5,67

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黃俞靜主張：

(一)系爭車輛所有權人並非原告，跌價損失之請求權基礎應以該

所有人為限，原告非所有權人，自無從請求系爭車之跌價損

失。

(二)鑑價費用過高，系爭車輛於修復後乃係更換新品零件，被告

於賠償修車費用時並未計算折舊，若原告能證明其交易性貶

值超過必要修復費用始得就其差額請求。

(三)使用車輛之利益與代步車費用為同一種利益之損失，兩者均

主張會有重複請求之嫌。

(四)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啖藝餐飲店主張：

(一)系爭車輛之所有權人是臺灣賓士資融股份有限公司，原告僅

是系爭車輛的承租人，自無理由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

規定，向被告請求車輛價值減損、系爭車輛之鑑定費用。

(二)被告所設置之第二停車場，有一面雖面臨邊坡，但均設有路

燈、樹木及石頭做為屏障及界線之界定，一般人若欲駛離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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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停車場，應能夠明顯發現該等屏障，足見第二停車場並非

欠缺應有應有品質或安全設備。

(三)原告停放車輛之位置是車輛通行之通道，被告啖藝餐飲店並

無於該處劃設可以停車之標誌，且系爭車輛係停放於轉彎

處，車輛往來易有死角發生危險，停車場為原告服務之範

圍，並不及於轉彎處。

(四)縱認被告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惟系爭車輛並未停放在正確

之位置，就該損害應負擔八成之責任。

(五)關於原告所請求之費用，鑑定費用及車輛減損之價額顯然過

高。至於代步費部分，原告應提出租車之證明，以證明原告

實際所受之損害。縱未發生系爭事故，日常生活中亦有停車

之需求，停車費顯非本案所導致之損害。

(六)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五、本院之判斷：　　

(一)就系爭車輛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業經訴外人台灣賓士資融股份

有限公司、陳銘偉為債權讓與（見本院卷第314、315、260

頁），是原告為系爭車輛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人，足堪認定，

先予敘明。

(二)經查，原告主張因被告黃俞靜為移動其所駕駛之車輛，因不

慎駛離邊坡，致該車輛墜落而砸向系爭車輛，系爭車輛因而

受損，就該部分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惟就系爭車輛所受

損害，被告應否負擔損害賠償責任及損害金額應如何計算，

被告二人分別以前詞抗辯，是本件爭點即為損害賠償責任之

歸屬及賠償額之計算，茲分述如下：

　1.被告黃俞靜應就系爭車輛之損害負損害賠償責任：

　　被告黃俞靜就移動其所駕駛之車輛，因不慎駛離邊坡，致該

車輛墜落而砸向系爭車輛，系爭車輛因而受損之事實，並不

爭執，且據原告提出事故當時系爭車輛之受損照片（見本院

卷第29頁、第262至270頁），被告黃俞靜因過失行為致系爭

車輛受損，足堪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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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被告啖藝餐飲店就系爭車輛之損害無庸負擔損害賠償責

任：　

　⑴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

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

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

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

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企業經營者違

反前開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

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

責任。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定有明文。職是，被告啖藝餐飲

店應對原告負無過失責任之損害賠償，須符合下列五項要

件：其一，被告啖藝餐飲店為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其

二，被告啖藝餐飲店與原告之員工陳伯安間有消費關係存

在。其三，被告啖藝餐飲店所提供之服務具有安全上之危

險。其四，被告啖藝餐飲店之服務行為造成系爭車輛受有損

害者。其五，系爭車輛之損害與被告啖藝餐飲店提供之服務

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從而，本院依據前揭之責任成立要

件，以認定被告應否負損害賠償之責任。

  ⑵按消費者，係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

務者。而企業經營者，係指以設計、生產、製造、輸入、經

銷商品或提供服務為營業者。準此，指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

間就商品或服務所發生之法律關係，是消費關係。消費者保

護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及第3款定有明文。被告啖藝餐飲店

在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經營餐館提供飲食，而原告之員工陳

伯安於000年0月0日下午至餐廳用餐，駕駛系爭車輛並將之

停放於第二停車場下方邊坡之轉彎處，發生前開事故，導致

該車輛發生損害等事實，既如前述。揆諸前揭規定，被告經

營餐館，提供消費者與休閒有關設施，其係企業經營者甚

明。是被告為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為消費者保護法規範

之責任主體，就其提供之服務，應確保該服務，符合當時科

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原告之員工陳伯安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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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當日至餐廳用餐，與被告間有消費關係存在，亦足堪認

定。

　⑶按我國消費者保護法及其施行細則均未對服務設有定義性之

文字，顯然有意對服務之概念不預設界限，俾於法院或學說

依本法之立法意旨，於個案中加以論斷或建構其理論。就服

務之概念而言，服務不以物之提供為目的，而由特定人對於

特定人所為之直接或間接給付，其給付標的包含作為行為或

不作為行為。換言之，行為人基於給付之目的而提供服務，

則不論其提供之服務係屬積極作為，或者消極不作為，抑是

直接、間接之作為或不作為，均可納為服務之範疇。本院認

為任何商業活動或公共服務之領域，如以獨立之方式所提供

之有償或無償給付，而非直接或專門以製造商品、讓與物權

或智慧財產權為客體，均屬提供服務之範圍。

　⑷原告固主張被告啖藝餐飲店對第二停車場停車平台之邊坡均

無設置任何路障或警示標誌，現場亦無派員管理，對於停車

場維護未善盡管理之責，其未具備通常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

云云。惟被告抗辯稱系爭車輛停放道路之轉角處非屬其提供

服務之內容，且第二停車場並非欠缺應有應有品質或安全設

備等語。經查，系爭車輛所停放之位置即位於第二停車場邊

坡下方之轉角處，係通往餐廳之道路上（見本院卷第216、2

30、262、266頁），是就該進入停車場之通道及車輛出入之

管制應屬被告啖藝餐飲店之服務內容，當無疑義，故被告自

應就通道通行之順暢及管理為必要之限制，其辯稱服務內容

不及於系爭車輛所停放之轉角處，並不可採。次查，證人陳

彥廷於113年1月26日到庭具結證稱：原告之員工係於000年0

月0日下午約4點、4點半到餐廳消費，當日為平日，當時人

員都在餐廳協助點餐，樓下並無人員。因時間為4點左右，

停車場並未停滿，係發生事故後才知道系爭車輛停放在轉角

處，並未立下牌子告知消費者不能於通道及轉角處停車。停

車場邊緣置有造景石，係事發前即置於該處，並未增加新的

設施。如果客人停在車道上，會請客人將車輛移出車道，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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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影響進出，平日並無專人指揮僅假日才有等語（見本院卷

第342至346頁）。由上開證述可知，系爭事故發生當日並無

員工就停車情形為管制，堪認被告啖藝餐飲店就通道之管理

略有不足。然本件事故之發生，其風險乃導源於位於上方第

二停車場之車輛墜落邊坡所致，與系爭車輛停放於轉角處可

能肇生之風險無涉（該部分應屬占用通道阻礙通行上之風

險），故不具備相當因果關係，自不因被告啖藝餐飲店就通

道未淨空而疏於管理，即應命其就系爭車輛之損害，負損害

賠償責任。故本件仍應回歸第二停車場邊坡之設計、布置內

容是否具備通常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為判斷，以釐清被告啖

藝餐飲店應否就系爭車輛之損害負損害賠償責任。查系爭第

二停車空地之邊緣有高於地面之護土緣石，緣石內種植小型

植栽及灌木叢，路面並設有照明燈具，護土緣石內之空地地

勢平坦，視線無礙，有足夠之停車空間，坡崁邊緣有突起之

水泥等事實，有卷附原告及被告提出之照片可稽（見本院卷

第2330至238頁、第262頁）。足見系爭停車空間之設施，有

於停車格盡頭設立明顯之界線標誌或物件，且停車場內在正

常情況下，均係緩慢移動以停置或移動車輛，該等設置已符

合可期待之服務使用，難謂有安全上之危險情事。故原告主

張被告啖藝餐飲店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91條第1項前段、

第185條第1項前段，及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3項之規

定，請求與被告黃俞靜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即非足採。

(三)承上所述，被告黃俞靜應就系爭車輛之損害負損害賠償責任

爰就原告請求之損害賠償內容，分述如下：

  1.鑑價費用3萬元之請求，為無理由：

    原告委託中華民國事故車鑑定鑑價協會進行鑑定，為起訴

前、訴訟外，自行委託鑑定機關，非審理中支出之訴訟費

用。且未經與被告合意鑑定，亦非依民事訴訟法規定進行鑑

定而採納之法定證據方法，自無從認定係請求回復原狀所支

出之必要費用。從而，其支出上開鑑定費用，僅足認屬原告

起訴前，證據調查之支出，係源於自己所需，非屬填補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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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所致，亦非屬訴訟費用之一部，不應准許。

　2.車輛價值減損20萬元部分，為有理由：

    按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係損

害事故發生前之應有狀態，自應將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悉

數考量在內。故於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請求修補或賠償

修復費用，以填補技術性貶值之損失而回復物之物理性原狀

外，就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交易價值，亦得請求賠償，以填

補交易性貶值之損失而回復物之價值性原狀（最高法院106

年度台上字第2099號裁判意旨參照）。查原告雖據中華民國

事故車鑑定鑑價協會之鑑定結果，主張其受有23萬元之價值

減損，惟該鑑定報告既非依民事訴訟法規定進行鑑定而採納

之法定證據方法，且未經與被告合意鑑定，為本院所不採，

業如前述，是關於該鑑定報告所提出之價值減損數額，本院

亦無以採納，自屬當然。故本院乃囑託台灣區汽車修理同業

公會就系爭車輛之價值減損進行鑑定，其鑑定內容表示：本

會鑑定並不考量中古車買賣之商業利益，而是按本次實際受

損狀況之減損價格，並不是按中古車買賣之全車考量計算，

認為系爭車輛在未發生事故前、正常車況下之價值約為225

萬元，於發生事故修復後之價值約為205萬元，減損價值約

為20萬元（見本院卷第387至400頁）。是依前開說明及鑑定

結果，堪認系爭車輛交易性貶值之損失為20萬元，為原告所

得請求之金額。

　3.租賃其他車輛之代步費2萬6,100元，為有理由：　　　　　

按損害賠償義務人所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係回復被害人於

損害發生前之應有經濟狀態，而非原來狀態。又汽車遭毀損

而喪失之使用可能性（使用利益），原雖不屬於財產上之損

害，須至因其不能使用，致實際支出費用（如另租車而支出

租金）時，方足以具體化其損害數額，並據以請求財產上之

損害賠償。原告主張系爭車輛因本件車禍受損嚴重，於112

年3月9日至同年月29日送廠維修（見本院卷第445頁）。因

系爭車輛為公司用車，維修期間仍有汽車代步之需求，故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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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3-4月間向訴外人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以每月3萬7,300

元之價格承租汽車使用等情，業據其提出電子發票證明聯為

證（見本院卷第485頁），堪認其確有支出上開租車費用無

訛。本院審酌交通工具為一般人工作、生活所需，且使用車

輛通勤、代步尚屬現今生活常態，另依系爭車輛受損部位、

受損程度，確需一定修繕期間，堪認原告因公司業務之需求

確有另行承租車輛之必要，則原告於上開21日之修繕期間因

不能使用系爭車輛而須另行使用、尋找其他交通工具，所增

加之支出或花費，即與系爭車輛損害結果間，具責任範圍之

相當因果關係，故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系爭車輛於修復期間之

代步費用2萬6,100元（計算式：37300×21/30=26110），自

屬有據。至原告既業已請求代步費用之2萬6,100元，其無法

使用系爭車輛之使用利益即已受補償，其所主張無法使用系

爭車輛之使用利益4萬0,320元，本院即無庸再為審究，併予

敘明。

　4.停車費用5,350元，為無理由：

　　查原告起訴狀所指代步費用之5,350元（見本院卷第19頁）

究何所指？經本院於113年4月26日言詞辯論期日詢問原告，

原告表示該費用為租借其他車輛代步時所生之停車費，復觀

之原告所提出之發票證明單（見本院卷第43至59頁），發票

上所記載之商家均係經營停車場之業者，堪認原告所支出之

費用係停車費無誤。惟停車之需求為使用車輛必然之結果，

縱系爭車輛並未毀損，使用系爭車輛亦會發生停車費用之支

出，顯見停車費之支出與系爭車輛受損，並無相當因果關

係，原告就該部分之請求，即無足憑採。

　5.承上，原告得向被告黃俞靜請求之損害賠償費用包括車輛價

值減損20萬元、租賃其他車輛之代步費2萬6,100元，合計22

萬6,100元。

(四)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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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

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

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

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

1項、第203條亦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黃俞靜之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揆諸前揭說

明，原告請求被告黃俞靜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6

月9日起（見本院卷第69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債權讓與之法

律關係，請求被告黃俞靜給付22萬6,100元，及自112年6月9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非屬正當，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

敘明。

八、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第2項第11款規定適用

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

3款、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爰不待原告之聲

請，就原告勝訴部分諭知假執行之宣告。被告黃俞靜陳明願

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經核與法律規定相符，爰酌定

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九、訴訟費用之負擔：被告黃俞靜應負擔百分之74，餘由原告負

擔。

十、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

436條第2項、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3、5款、第392條第2

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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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陳忠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 　　日

                          書記官  張哲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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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民事判決
112年度中簡字第2672號
原      告  安閎機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銘偉
訴訟代理人  李承哲律師
            林亮宇律師
被      告  黃俞靜
訴訟代理人  陳奕維
被      告  啖藝餐飲店




法定代理人  江敏  
訴訟代理人  江昆  
            江昇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黃俞靜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2萬6,100元，及自民國112年6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黃俞靜負擔百分之74，餘由原告負擔。
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黃俞靜如以新臺幣22萬6,1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之員工陳伯安於民國000年0月0日下午駕駛車號000-0000自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至被告啖藝餐飲店（下稱被告餐飲店）用餐，並將系爭車輛停放於餐飲店外道路之轉彎處。被告黃俞靜為移動其所駕駛之車輛，因不慎駛離邊坡，致該車輛墜落而砸向系爭車輛，系爭車輛因而受損。原告因此受有下列損害：1.鑑價費用新臺幣（下同）3萬元、 2.車輛價值減損23萬元、3.租賃系爭車輛之使用利益4萬0,320元或租賃其他車輛之代步費2萬6,100元，擇一為有利之判決、4.停車費用5,350元。被告黃俞靜自應就其過失負損害賠償之責，至被告餐飲店為系爭場域之企業經營者，對停車平台之邊坡均無設置任何路障或警示標誌，現場亦無派員管理，對於停車場維護未善盡管理之責，未具備通常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致發生系爭事故，亦應負共同侵權行為責任及消費者保護法所要求之企業經營者之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91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二人應連帶負擔損害賠償之責，另啖藝餐飲店並應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3項之規定，就原告前開損害負損害賠償之責。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0萬5,67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黃俞靜主張：
(一)系爭車輛所有權人並非原告，跌價損失之請求權基礎應以該所有人為限，原告非所有權人，自無從請求系爭車之跌價損失。
(二)鑑價費用過高，系爭車輛於修復後乃係更換新品零件，被告於賠償修車費用時並未計算折舊，若原告能證明其交易性貶值超過必要修復費用始得就其差額請求。
(三)使用車輛之利益與代步車費用為同一種利益之損失，兩者均主張會有重複請求之嫌。
(四)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啖藝餐飲店主張：
(一)系爭車輛之所有權人是臺灣賓士資融股份有限公司，原告僅是系爭車輛的承租人，自無理由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向被告請求車輛價值減損、系爭車輛之鑑定費用。
(二)被告所設置之第二停車場，有一面雖面臨邊坡，但均設有路燈、樹木及石頭做為屏障及界線之界定，一般人若欲駛離第二停車場，應能夠明顯發現該等屏障，足見第二停車場並非欠缺應有應有品質或安全設備。
(三)原告停放車輛之位置是車輛通行之通道，被告啖藝餐飲店並無於該處劃設可以停車之標誌，且系爭車輛係停放於轉彎處，車輛往來易有死角發生危險，停車場為原告服務之範圍，並不及於轉彎處。
(四)縱認被告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惟系爭車輛並未停放在正確之位置，就該損害應負擔八成之責任。
(五)關於原告所請求之費用，鑑定費用及車輛減損之價額顯然過高。至於代步費部分，原告應提出租車之證明，以證明原告實際所受之損害。縱未發生系爭事故，日常生活中亦有停車之需求，停車費顯非本案所導致之損害。
(六)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五、本院之判斷：　　
(一)就系爭車輛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業經訴外人台灣賓士資融股份 有限公司、陳銘偉為債權讓與（見本院卷第314、315、260頁），是原告為系爭車輛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人，足堪認定，先予敘明。
(二)經查，原告主張因被告黃俞靜為移動其所駕駛之車輛，因不慎駛離邊坡，致該車輛墜落而砸向系爭車輛，系爭車輛因而受損，就該部分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惟就系爭車輛所受損害，被告應否負擔損害賠償責任及損害金額應如何計算，被告二人分別以前詞抗辯，是本件爭點即為損害賠償責任之歸屬及賠償額之計算，茲分述如下：
　1.被告黃俞靜應就系爭車輛之損害負損害賠償責任：
　　被告黃俞靜就移動其所駕駛之車輛，因不慎駛離邊坡，致該車輛墜落而砸向系爭車輛，系爭車輛因而受損之事實，並不爭執，且據原告提出事故當時系爭車輛之受損照片（見本院卷第29頁、第262至270頁），被告黃俞靜因過失行為致系爭車輛受損，足堪認定。
　2.被告啖藝餐飲店就系爭車輛之損害無庸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⑴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企業經營者違反前開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定有明文。職是，被告啖藝餐飲店應對原告負無過失責任之損害賠償，須符合下列五項要件：其一，被告啖藝餐飲店為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其二，被告啖藝餐飲店與原告之員工陳伯安間有消費關係存在。其三，被告啖藝餐飲店所提供之服務具有安全上之危險。其四，被告啖藝餐飲店之服務行為造成系爭車輛受有損害者。其五，系爭車輛之損害與被告啖藝餐飲店提供之服務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從而，本院依據前揭之責任成立要件，以認定被告應否負損害賠償之責任。
  ⑵按消費者，係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而企業經營者，係指以設計、生產、製造、輸入、經銷商品或提供服務為營業者。準此，指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就商品或服務所發生之法律關係，是消費關係。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及第3款定有明文。被告啖藝餐飲店在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經營餐館提供飲食，而原告之員工陳伯安於000年0月0日下午至餐廳用餐，駕駛系爭車輛並將之停放於第二停車場下方邊坡之轉彎處，發生前開事故，導致該車輛發生損害等事實，既如前述。揆諸前揭規定，被告經營餐館，提供消費者與休閒有關設施，其係企業經營者甚明。是被告為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為消費者保護法規範之責任主體，就其提供之服務，應確保該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原告之員工陳伯安於事故當日至餐廳用餐，與被告間有消費關係存在，亦足堪認定。
　⑶按我國消費者保護法及其施行細則均未對服務設有定義性之文字，顯然有意對服務之概念不預設界限，俾於法院或學說依本法之立法意旨，於個案中加以論斷或建構其理論。就服務之概念而言，服務不以物之提供為目的，而由特定人對於特定人所為之直接或間接給付，其給付標的包含作為行為或不作為行為。換言之，行為人基於給付之目的而提供服務，則不論其提供之服務係屬積極作為，或者消極不作為，抑是直接、間接之作為或不作為，均可納為服務之範疇。本院認為任何商業活動或公共服務之領域，如以獨立之方式所提供之有償或無償給付，而非直接或專門以製造商品、讓與物權或智慧財產權為客體，均屬提供服務之範圍。
　⑷原告固主張被告啖藝餐飲店對第二停車場停車平台之邊坡均無設置任何路障或警示標誌，現場亦無派員管理，對於停車場維護未善盡管理之責，其未具備通常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云云。惟被告抗辯稱系爭車輛停放道路之轉角處非屬其提供服務之內容，且第二停車場並非欠缺應有應有品質或安全設備等語。經查，系爭車輛所停放之位置即位於第二停車場邊坡下方之轉角處，係通往餐廳之道路上（見本院卷第216、230、262、266頁），是就該進入停車場之通道及車輛出入之管制應屬被告啖藝餐飲店之服務內容，當無疑義，故被告自應就通道通行之順暢及管理為必要之限制，其辯稱服務內容不及於系爭車輛所停放之轉角處，並不可採。次查，證人陳彥廷於113年1月26日到庭具結證稱：原告之員工係於000年0月0日下午約4點、4點半到餐廳消費，當日為平日，當時人員都在餐廳協助點餐，樓下並無人員。因時間為4點左右，停車場並未停滿，係發生事故後才知道系爭車輛停放在轉角處，並未立下牌子告知消費者不能於通道及轉角處停車。停車場邊緣置有造景石，係事發前即置於該處，並未增加新的設施。如果客人停在車道上，會請客人將車輛移出車道，避免影響進出，平日並無專人指揮僅假日才有等語（見本院卷第342至346頁）。由上開證述可知，系爭事故發生當日並無員工就停車情形為管制，堪認被告啖藝餐飲店就通道之管理略有不足。然本件事故之發生，其風險乃導源於位於上方第二停車場之車輛墜落邊坡所致，與系爭車輛停放於轉角處可能肇生之風險無涉（該部分應屬占用通道阻礙通行上之風險），故不具備相當因果關係，自不因被告啖藝餐飲店就通道未淨空而疏於管理，即應命其就系爭車輛之損害，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本件仍應回歸第二停車場邊坡之設計、布置內容是否具備通常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為判斷，以釐清被告啖藝餐飲店應否就系爭車輛之損害負損害賠償責任。查系爭第二停車空地之邊緣有高於地面之護土緣石，緣石內種植小型植栽及灌木叢，路面並設有照明燈具，護土緣石內之空地地勢平坦，視線無礙，有足夠之停車空間，坡崁邊緣有突起之水泥等事實，有卷附原告及被告提出之照片可稽（見本院卷第2330至238頁、第262頁）。足見系爭停車空間之設施，有於停車格盡頭設立明顯之界線標誌或物件，且停車場內在正常情況下，均係緩慢移動以停置或移動車輛，該等設置已符合可期待之服務使用，難謂有安全上之危險情事。故原告主張被告啖藝餐飲店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91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及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3項之規定，請求與被告黃俞靜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即非足採。
(三)承上所述，被告黃俞靜應就系爭車輛之損害負損害賠償責任爰就原告請求之損害賠償內容，分述如下：
  1.鑑價費用3萬元之請求，為無理由：
    原告委託中華民國事故車鑑定鑑價協會進行鑑定，為起訴前、訴訟外，自行委託鑑定機關，非審理中支出之訴訟費用。且未經與被告合意鑑定，亦非依民事訴訟法規定進行鑑定而採納之法定證據方法，自無從認定係請求回復原狀所支出之必要費用。從而，其支出上開鑑定費用，僅足認屬原告起訴前，證據調查之支出，係源於自己所需，非屬填補本件損害所致，亦非屬訴訟費用之一部，不應准許。
　2.車輛價值減損20萬元部分，為有理由：
    按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係損害事故發生前之應有狀態，自應將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悉數考量在內。故於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請求修補或賠償修復費用，以填補技術性貶值之損失而回復物之物理性原狀外，就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交易價值，亦得請求賠償，以填補交易性貶值之損失而回復物之價值性原狀（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099號裁判意旨參照）。查原告雖據中華民國事故車鑑定鑑價協會之鑑定結果，主張其受有23萬元之價值減損，惟該鑑定報告既非依民事訴訟法規定進行鑑定而採納之法定證據方法，且未經與被告合意鑑定，為本院所不採，業如前述，是關於該鑑定報告所提出之價值減損數額，本院亦無以採納，自屬當然。故本院乃囑託台灣區汽車修理同業公會就系爭車輛之價值減損進行鑑定，其鑑定內容表示：本會鑑定並不考量中古車買賣之商業利益，而是按本次實際受損狀況之減損價格，並不是按中古車買賣之全車考量計算，認為系爭車輛在未發生事故前、正常車況下之價值約為225萬元，於發生事故修復後之價值約為205萬元，減損價值約為20萬元（見本院卷第387至400頁）。是依前開說明及鑑定結果，堪認系爭車輛交易性貶值之損失為20萬元，為原告所得請求之金額。
　3.租賃其他車輛之代步費2萬6,100元，為有理由：　　　　　按損害賠償義務人所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係回復被害人於損害發生前之應有經濟狀態，而非原來狀態。又汽車遭毀損而喪失之使用可能性（使用利益），原雖不屬於財產上之損害，須至因其不能使用，致實際支出費用（如另租車而支出租金）時，方足以具體化其損害數額，並據以請求財產上之損害賠償。原告主張系爭車輛因本件車禍受損嚴重，於112年3月9日至同年月29日送廠維修（見本院卷第445頁）。因系爭車輛為公司用車，維修期間仍有汽車代步之需求，故於同年3-4月間向訴外人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以每月3萬7,300元之價格承租汽車使用等情，業據其提出電子發票證明聯為證（見本院卷第485頁），堪認其確有支出上開租車費用無訛。本院審酌交通工具為一般人工作、生活所需，且使用車輛通勤、代步尚屬現今生活常態，另依系爭車輛受損部位、受損程度，確需一定修繕期間，堪認原告因公司業務之需求確有另行承租車輛之必要，則原告於上開21日之修繕期間因不能使用系爭車輛而須另行使用、尋找其他交通工具，所增加之支出或花費，即與系爭車輛損害結果間，具責任範圍之相當因果關係，故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系爭車輛於修復期間之代步費用2萬6,100元（計算式：37300×21/30=26110），自屬有據。至原告既業已請求代步費用之2萬6,100元，其無法使用系爭車輛之使用利益即已受補償，其所主張無法使用系爭車輛之使用利益4萬0,320元，本院即無庸再為審究，併予敘明。
　4.停車費用5,350元，為無理由：
　　查原告起訴狀所指代步費用之5,350元（見本院卷第19頁）究何所指？經本院於113年4月26日言詞辯論期日詢問原告，原告表示該費用為租借其他車輛代步時所生之停車費，復觀之原告所提出之發票證明單（見本院卷第43至59頁），發票上所記載之商家均係經營停車場之業者，堪認原告所支出之費用係停車費無誤。惟停車之需求為使用車輛必然之結果，縱系爭車輛並未毀損，使用系爭車輛亦會發生停車費用之支出，顯見停車費之支出與系爭車輛受損，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原告就該部分之請求，即無足憑採。
　5.承上，原告得向被告黃俞靜請求之損害賠償費用包括車輛價值減損20萬元、租賃其他車輛之代步費2萬6,100元，合計22萬6,100元。
(四)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黃俞靜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揆諸前揭說明，原告請求被告黃俞靜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6月9日起（見本院卷第69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黃俞靜給付22萬6,100元，及自112年6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非屬正當，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第2項第11款規定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爰不待原告之聲請，就原告勝訴部分諭知假執行之宣告。被告黃俞靜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經核與法律規定相符，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九、訴訟費用之負擔：被告黃俞靜應負擔百分之74，餘由原告負擔。
十、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3、5款、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忠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 　　日
                          書記官  張哲豪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民事判決
112年度中簡字第2672號
原      告  安閎機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銘偉
訴訟代理人  李承哲律師
            林亮宇律師
被      告  黃俞靜
訴訟代理人  陳奕維
被      告  啖藝餐飲店


法定代理人  江敏  
訴訟代理人  江昆  
            江昇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
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黃俞靜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2萬6,100元，及自民國112年6月9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黃俞靜負擔百分之74，餘由原告負擔。
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黃俞靜如以新臺幣22萬6,100元
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之員工陳伯安於民國000年0月0日下午駕駛
    車號000-0000自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至被告啖藝餐飲店
    （下稱被告餐飲店）用餐，並將系爭車輛停放於餐飲店外道
    路之轉彎處。被告黃俞靜為移動其所駕駛之車輛，因不慎駛
    離邊坡，致該車輛墜落而砸向系爭車輛，系爭車輛因而受損
    。原告因此受有下列損害：1.鑑價費用新臺幣（下同）3萬
    元、 2.車輛價值減損23萬元、3.租賃系爭車輛之使用利益4
    萬0,320元或租賃其他車輛之代步費2萬6,100元，擇一為有
    利之判決、4.停車費用5,350元。被告黃俞靜自應就其過失
    負損害賠償之責，至被告餐飲店為系爭場域之企業經營者，
    對停車平台之邊坡均無設置任何路障或警示標誌，現場亦無
    派員管理，對於停車場維護未善盡管理之責，未具備通常可
    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致發生系爭事故，亦應負共同侵權行為
    責任及消費者保護法所要求之企業經營者之賠償責任。爰依
    民法第184條、第191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請
    求被告二人應連帶負擔損害賠償之責，另啖藝餐飲店並應依
    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3項之規定，就原告前開損害負損
    害賠償之責。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0萬5,670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
二、被告黃俞靜主張：
(一)系爭車輛所有權人並非原告，跌價損失之請求權基礎應以該
    所有人為限，原告非所有權人，自無從請求系爭車之跌價損
    失。
(二)鑑價費用過高，系爭車輛於修復後乃係更換新品零件，被告
    於賠償修車費用時並未計算折舊，若原告能證明其交易性貶
    值超過必要修復費用始得就其差額請求。
(三)使用車輛之利益與代步車費用為同一種利益之損失，兩者均
    主張會有重複請求之嫌。
(四)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啖藝餐飲店主張：
(一)系爭車輛之所有權人是臺灣賓士資融股份有限公司，原告僅
    是系爭車輛的承租人，自無理由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
    規定，向被告請求車輛價值減損、系爭車輛之鑑定費用。
(二)被告所設置之第二停車場，有一面雖面臨邊坡，但均設有路
    燈、樹木及石頭做為屏障及界線之界定，一般人若欲駛離第
    二停車場，應能夠明顯發現該等屏障，足見第二停車場並非
    欠缺應有應有品質或安全設備。
(三)原告停放車輛之位置是車輛通行之通道，被告啖藝餐飲店並
    無於該處劃設可以停車之標誌，且系爭車輛係停放於轉彎處
    ，車輛往來易有死角發生危險，停車場為原告服務之範圍，
    並不及於轉彎處。
(四)縱認被告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惟系爭車輛並未停放在正確
    之位置，就該損害應負擔八成之責任。
(五)關於原告所請求之費用，鑑定費用及車輛減損之價額顯然過
    高。至於代步費部分，原告應提出租車之證明，以證明原告
    實際所受之損害。縱未發生系爭事故，日常生活中亦有停車
    之需求，停車費顯非本案所導致之損害。
(六)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五、本院之判斷：　　
(一)就系爭車輛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業經訴外人台灣賓士資融股份
     有限公司、陳銘偉為債權讓與（見本院卷第314、315、260
    頁），是原告為系爭車輛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人，足堪認定，
    先予敘明。
(二)經查，原告主張因被告黃俞靜為移動其所駕駛之車輛，因不
    慎駛離邊坡，致該車輛墜落而砸向系爭車輛，系爭車輛因而
    受損，就該部分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惟就系爭車輛所受
    損害，被告應否負擔損害賠償責任及損害金額應如何計算，
    被告二人分別以前詞抗辯，是本件爭點即為損害賠償責任之
    歸屬及賠償額之計算，茲分述如下：
　1.被告黃俞靜應就系爭車輛之損害負損害賠償責任：
　　被告黃俞靜就移動其所駕駛之車輛，因不慎駛離邊坡，致該
    車輛墜落而砸向系爭車輛，系爭車輛因而受損之事實，並不
    爭執，且據原告提出事故當時系爭車輛之受損照片（見本院
    卷第29頁、第262至270頁），被告黃俞靜因過失行為致系爭
    車輛受損，足堪認定。
　2.被告啖藝餐飲店就系爭車輛之損害無庸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⑴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
    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
    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
    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
    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企業經營者違
    反前開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
    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
    責任。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定有明文。職是，被告啖藝餐飲
    店應對原告負無過失責任之損害賠償，須符合下列五項要件
    ：其一，被告啖藝餐飲店為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其二，
    被告啖藝餐飲店與原告之員工陳伯安間有消費關係存在。其
    三，被告啖藝餐飲店所提供之服務具有安全上之危險。其四
    ，被告啖藝餐飲店之服務行為造成系爭車輛受有損害者。其
    五，系爭車輛之損害與被告啖藝餐飲店提供之服務間具有相
    當因果關係。從而，本院依據前揭之責任成立要件，以認定
    被告應否負損害賠償之責任。
  ⑵按消費者，係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
    務者。而企業經營者，係指以設計、生產、製造、輸入、經
    銷商品或提供服務為營業者。準此，指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
    間就商品或服務所發生之法律關係，是消費關係。消費者保
    護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及第3款定有明文。被告啖藝餐飲店
    在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經營餐館提供飲食，而原告之員工陳
    伯安於000年0月0日下午至餐廳用餐，駕駛系爭車輛並將之
    停放於第二停車場下方邊坡之轉彎處，發生前開事故，導致
    該車輛發生損害等事實，既如前述。揆諸前揭規定，被告經
    營餐館，提供消費者與休閒有關設施，其係企業經營者甚明
    。是被告為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為消費者保護法規範之
    責任主體，就其提供之服務，應確保該服務，符合當時科技
    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原告之員工陳伯安於事故
    當日至餐廳用餐，與被告間有消費關係存在，亦足堪認定。
　⑶按我國消費者保護法及其施行細則均未對服務設有定義性之
    文字，顯然有意對服務之概念不預設界限，俾於法院或學說
    依本法之立法意旨，於個案中加以論斷或建構其理論。就服
    務之概念而言，服務不以物之提供為目的，而由特定人對於
    特定人所為之直接或間接給付，其給付標的包含作為行為或
    不作為行為。換言之，行為人基於給付之目的而提供服務，
    則不論其提供之服務係屬積極作為，或者消極不作為，抑是
    直接、間接之作為或不作為，均可納為服務之範疇。本院認
    為任何商業活動或公共服務之領域，如以獨立之方式所提供
    之有償或無償給付，而非直接或專門以製造商品、讓與物權
    或智慧財產權為客體，均屬提供服務之範圍。
　⑷原告固主張被告啖藝餐飲店對第二停車場停車平台之邊坡均
    無設置任何路障或警示標誌，現場亦無派員管理，對於停車
    場維護未善盡管理之責，其未具備通常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
    云云。惟被告抗辯稱系爭車輛停放道路之轉角處非屬其提供
    服務之內容，且第二停車場並非欠缺應有應有品質或安全設
    備等語。經查，系爭車輛所停放之位置即位於第二停車場邊
    坡下方之轉角處，係通往餐廳之道路上（見本院卷第216、2
    30、262、266頁），是就該進入停車場之通道及車輛出入之
    管制應屬被告啖藝餐飲店之服務內容，當無疑義，故被告自
    應就通道通行之順暢及管理為必要之限制，其辯稱服務內容
    不及於系爭車輛所停放之轉角處，並不可採。次查，證人陳
    彥廷於113年1月26日到庭具結證稱：原告之員工係於000年0
    月0日下午約4點、4點半到餐廳消費，當日為平日，當時人
    員都在餐廳協助點餐，樓下並無人員。因時間為4點左右，
    停車場並未停滿，係發生事故後才知道系爭車輛停放在轉角
    處，並未立下牌子告知消費者不能於通道及轉角處停車。停
    車場邊緣置有造景石，係事發前即置於該處，並未增加新的
    設施。如果客人停在車道上，會請客人將車輛移出車道，避
    免影響進出，平日並無專人指揮僅假日才有等語（見本院卷
    第342至346頁）。由上開證述可知，系爭事故發生當日並無
    員工就停車情形為管制，堪認被告啖藝餐飲店就通道之管理
    略有不足。然本件事故之發生，其風險乃導源於位於上方第
    二停車場之車輛墜落邊坡所致，與系爭車輛停放於轉角處可
    能肇生之風險無涉（該部分應屬占用通道阻礙通行上之風險
    ），故不具備相當因果關係，自不因被告啖藝餐飲店就通道
    未淨空而疏於管理，即應命其就系爭車輛之損害，負損害賠
    償責任。故本件仍應回歸第二停車場邊坡之設計、布置內容
    是否具備通常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為判斷，以釐清被告啖藝
    餐飲店應否就系爭車輛之損害負損害賠償責任。查系爭第二
    停車空地之邊緣有高於地面之護土緣石，緣石內種植小型植
    栽及灌木叢，路面並設有照明燈具，護土緣石內之空地地勢
    平坦，視線無礙，有足夠之停車空間，坡崁邊緣有突起之水
    泥等事實，有卷附原告及被告提出之照片可稽（見本院卷第
    2330至238頁、第262頁）。足見系爭停車空間之設施，有於
    停車格盡頭設立明顯之界線標誌或物件，且停車場內在正常
    情況下，均係緩慢移動以停置或移動車輛，該等設置已符合
    可期待之服務使用，難謂有安全上之危險情事。故原告主張
    被告啖藝餐飲店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91條第1項前段、第1
    85條第1項前段，及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3項之規定，請
    求與被告黃俞靜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即非足採。
(三)承上所述，被告黃俞靜應就系爭車輛之損害負損害賠償責任
    爰就原告請求之損害賠償內容，分述如下：
  1.鑑價費用3萬元之請求，為無理由：
    原告委託中華民國事故車鑑定鑑價協會進行鑑定，為起訴前
    、訴訟外，自行委託鑑定機關，非審理中支出之訴訟費用。
    且未經與被告合意鑑定，亦非依民事訴訟法規定進行鑑定而
    採納之法定證據方法，自無從認定係請求回復原狀所支出之
    必要費用。從而，其支出上開鑑定費用，僅足認屬原告起訴
    前，證據調查之支出，係源於自己所需，非屬填補本件損害
    所致，亦非屬訴訟費用之一部，不應准許。
　2.車輛價值減損20萬元部分，為有理由：
    按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係損
    害事故發生前之應有狀態，自應將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悉
    數考量在內。故於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請求修補或賠償
    修復費用，以填補技術性貶值之損失而回復物之物理性原狀
    外，就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交易價值，亦得請求賠償，以填
    補交易性貶值之損失而回復物之價值性原狀（最高法院106
    年度台上字第2099號裁判意旨參照）。查原告雖據中華民國
    事故車鑑定鑑價協會之鑑定結果，主張其受有23萬元之價值
    減損，惟該鑑定報告既非依民事訴訟法規定進行鑑定而採納
    之法定證據方法，且未經與被告合意鑑定，為本院所不採，
    業如前述，是關於該鑑定報告所提出之價值減損數額，本院
    亦無以採納，自屬當然。故本院乃囑託台灣區汽車修理同業
    公會就系爭車輛之價值減損進行鑑定，其鑑定內容表示：本
    會鑑定並不考量中古車買賣之商業利益，而是按本次實際受
    損狀況之減損價格，並不是按中古車買賣之全車考量計算，
    認為系爭車輛在未發生事故前、正常車況下之價值約為225
    萬元，於發生事故修復後之價值約為205萬元，減損價值約
    為20萬元（見本院卷第387至400頁）。是依前開說明及鑑定
    結果，堪認系爭車輛交易性貶值之損失為20萬元，為原告所
    得請求之金額。
　3.租賃其他車輛之代步費2萬6,100元，為有理由：　　　　　
    按損害賠償義務人所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係回復被害人於
    損害發生前之應有經濟狀態，而非原來狀態。又汽車遭毀損
    而喪失之使用可能性（使用利益），原雖不屬於財產上之損
    害，須至因其不能使用，致實際支出費用（如另租車而支出
    租金）時，方足以具體化其損害數額，並據以請求財產上之
    損害賠償。原告主張系爭車輛因本件車禍受損嚴重，於112
    年3月9日至同年月29日送廠維修（見本院卷第445頁）。因
    系爭車輛為公司用車，維修期間仍有汽車代步之需求，故於
    同年3-4月間向訴外人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以每月3萬7,300
    元之價格承租汽車使用等情，業據其提出電子發票證明聯為
    證（見本院卷第485頁），堪認其確有支出上開租車費用無
    訛。本院審酌交通工具為一般人工作、生活所需，且使用車
    輛通勤、代步尚屬現今生活常態，另依系爭車輛受損部位、
    受損程度，確需一定修繕期間，堪認原告因公司業務之需求
    確有另行承租車輛之必要，則原告於上開21日之修繕期間因
    不能使用系爭車輛而須另行使用、尋找其他交通工具，所增
    加之支出或花費，即與系爭車輛損害結果間，具責任範圍之
    相當因果關係，故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系爭車輛於修復期間之
    代步費用2萬6,100元（計算式：37300×21/30=26110），自
    屬有據。至原告既業已請求代步費用之2萬6,100元，其無法
    使用系爭車輛之使用利益即已受補償，其所主張無法使用系
    爭車輛之使用利益4萬0,320元，本院即無庸再為審究，併予
    敘明。
　4.停車費用5,350元，為無理由：
　　查原告起訴狀所指代步費用之5,350元（見本院卷第19頁）
    究何所指？經本院於113年4月26日言詞辯論期日詢問原告，
    原告表示該費用為租借其他車輛代步時所生之停車費，復觀
    之原告所提出之發票證明單（見本院卷第43至59頁），發票
    上所記載之商家均係經營停車場之業者，堪認原告所支出之
    費用係停車費無誤。惟停車之需求為使用車輛必然之結果，
    縱系爭車輛並未毀損，使用系爭車輛亦會發生停車費用之支
    出，顯見停車費之支出與系爭車輛受損，並無相當因果關係
    ，原告就該部分之請求，即無足憑採。
　5.承上，原告得向被告黃俞靜請求之損害賠償費用包括車輛價
    值減損20萬元、租賃其他車輛之代步費2萬6,100元，合計22
    萬6,100元。
(四)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
    ，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
    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
    ，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
    項、第203條亦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黃俞靜之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揆諸前揭說
    明，原告請求被告黃俞靜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6
    月9日起（見本院卷第69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債權讓與之法
    律關係，請求被告黃俞靜給付22萬6,100元，及自112年6月9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非屬正當，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
    敘明。
八、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第2項第11款規定適用
    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
    3款、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爰不待原告之聲請
    ，就原告勝訴部分諭知假執行之宣告。被告黃俞靜陳明願供
    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經核與法律規定相符，爰酌定相
    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九、訴訟費用之負擔：被告黃俞靜應負擔百分之74，餘由原告負
    擔。
十、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
    436條第2項、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3、5款、第392條第2
    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忠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 　　日
                          書記官  張哲豪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民事判決
112年度中簡字第2672號
原      告  安閎機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銘偉
訴訟代理人  李承哲律師
            林亮宇律師
被      告  黃俞靜
訴訟代理人  陳奕維
被      告  啖藝餐飲店


法定代理人  江敏  
訴訟代理人  江昆  
            江昇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黃俞靜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2萬6,100元，及自民國112年6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黃俞靜負擔百分之74，餘由原告負擔。
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黃俞靜如以新臺幣22萬6,1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之員工陳伯安於民國000年0月0日下午駕駛車號000-0000自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至被告啖藝餐飲店（下稱被告餐飲店）用餐，並將系爭車輛停放於餐飲店外道路之轉彎處。被告黃俞靜為移動其所駕駛之車輛，因不慎駛離邊坡，致該車輛墜落而砸向系爭車輛，系爭車輛因而受損。原告因此受有下列損害：1.鑑價費用新臺幣（下同）3萬元、 2.車輛價值減損23萬元、3.租賃系爭車輛之使用利益4萬0,320元或租賃其他車輛之代步費2萬6,100元，擇一為有利之判決、4.停車費用5,350元。被告黃俞靜自應就其過失負損害賠償之責，至被告餐飲店為系爭場域之企業經營者，對停車平台之邊坡均無設置任何路障或警示標誌，現場亦無派員管理，對於停車場維護未善盡管理之責，未具備通常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致發生系爭事故，亦應負共同侵權行為責任及消費者保護法所要求之企業經營者之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91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二人應連帶負擔損害賠償之責，另啖藝餐飲店並應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3項之規定，就原告前開損害負損害賠償之責。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0萬5,67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黃俞靜主張：
(一)系爭車輛所有權人並非原告，跌價損失之請求權基礎應以該所有人為限，原告非所有權人，自無從請求系爭車之跌價損失。
(二)鑑價費用過高，系爭車輛於修復後乃係更換新品零件，被告於賠償修車費用時並未計算折舊，若原告能證明其交易性貶值超過必要修復費用始得就其差額請求。
(三)使用車輛之利益與代步車費用為同一種利益之損失，兩者均主張會有重複請求之嫌。
(四)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啖藝餐飲店主張：
(一)系爭車輛之所有權人是臺灣賓士資融股份有限公司，原告僅是系爭車輛的承租人，自無理由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向被告請求車輛價值減損、系爭車輛之鑑定費用。
(二)被告所設置之第二停車場，有一面雖面臨邊坡，但均設有路燈、樹木及石頭做為屏障及界線之界定，一般人若欲駛離第二停車場，應能夠明顯發現該等屏障，足見第二停車場並非欠缺應有應有品質或安全設備。
(三)原告停放車輛之位置是車輛通行之通道，被告啖藝餐飲店並無於該處劃設可以停車之標誌，且系爭車輛係停放於轉彎處，車輛往來易有死角發生危險，停車場為原告服務之範圍，並不及於轉彎處。
(四)縱認被告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惟系爭車輛並未停放在正確之位置，就該損害應負擔八成之責任。
(五)關於原告所請求之費用，鑑定費用及車輛減損之價額顯然過高。至於代步費部分，原告應提出租車之證明，以證明原告實際所受之損害。縱未發生系爭事故，日常生活中亦有停車之需求，停車費顯非本案所導致之損害。
(六)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五、本院之判斷：　　
(一)就系爭車輛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業經訴外人台灣賓士資融股份 有限公司、陳銘偉為債權讓與（見本院卷第314、315、260頁），是原告為系爭車輛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人，足堪認定，先予敘明。
(二)經查，原告主張因被告黃俞靜為移動其所駕駛之車輛，因不慎駛離邊坡，致該車輛墜落而砸向系爭車輛，系爭車輛因而受損，就該部分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惟就系爭車輛所受損害，被告應否負擔損害賠償責任及損害金額應如何計算，被告二人分別以前詞抗辯，是本件爭點即為損害賠償責任之歸屬及賠償額之計算，茲分述如下：
　1.被告黃俞靜應就系爭車輛之損害負損害賠償責任：
　　被告黃俞靜就移動其所駕駛之車輛，因不慎駛離邊坡，致該車輛墜落而砸向系爭車輛，系爭車輛因而受損之事實，並不爭執，且據原告提出事故當時系爭車輛之受損照片（見本院卷第29頁、第262至270頁），被告黃俞靜因過失行為致系爭車輛受損，足堪認定。
　2.被告啖藝餐飲店就系爭車輛之損害無庸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⑴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企業經營者違反前開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定有明文。職是，被告啖藝餐飲店應對原告負無過失責任之損害賠償，須符合下列五項要件：其一，被告啖藝餐飲店為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其二，被告啖藝餐飲店與原告之員工陳伯安間有消費關係存在。其三，被告啖藝餐飲店所提供之服務具有安全上之危險。其四，被告啖藝餐飲店之服務行為造成系爭車輛受有損害者。其五，系爭車輛之損害與被告啖藝餐飲店提供之服務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從而，本院依據前揭之責任成立要件，以認定被告應否負損害賠償之責任。
  ⑵按消費者，係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而企業經營者，係指以設計、生產、製造、輸入、經銷商品或提供服務為營業者。準此，指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就商品或服務所發生之法律關係，是消費關係。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及第3款定有明文。被告啖藝餐飲店在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經營餐館提供飲食，而原告之員工陳伯安於000年0月0日下午至餐廳用餐，駕駛系爭車輛並將之停放於第二停車場下方邊坡之轉彎處，發生前開事故，導致該車輛發生損害等事實，既如前述。揆諸前揭規定，被告經營餐館，提供消費者與休閒有關設施，其係企業經營者甚明。是被告為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為消費者保護法規範之責任主體，就其提供之服務，應確保該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原告之員工陳伯安於事故當日至餐廳用餐，與被告間有消費關係存在，亦足堪認定。
　⑶按我國消費者保護法及其施行細則均未對服務設有定義性之文字，顯然有意對服務之概念不預設界限，俾於法院或學說依本法之立法意旨，於個案中加以論斷或建構其理論。就服務之概念而言，服務不以物之提供為目的，而由特定人對於特定人所為之直接或間接給付，其給付標的包含作為行為或不作為行為。換言之，行為人基於給付之目的而提供服務，則不論其提供之服務係屬積極作為，或者消極不作為，抑是直接、間接之作為或不作為，均可納為服務之範疇。本院認為任何商業活動或公共服務之領域，如以獨立之方式所提供之有償或無償給付，而非直接或專門以製造商品、讓與物權或智慧財產權為客體，均屬提供服務之範圍。
　⑷原告固主張被告啖藝餐飲店對第二停車場停車平台之邊坡均無設置任何路障或警示標誌，現場亦無派員管理，對於停車場維護未善盡管理之責，其未具備通常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云云。惟被告抗辯稱系爭車輛停放道路之轉角處非屬其提供服務之內容，且第二停車場並非欠缺應有應有品質或安全設備等語。經查，系爭車輛所停放之位置即位於第二停車場邊坡下方之轉角處，係通往餐廳之道路上（見本院卷第216、230、262、266頁），是就該進入停車場之通道及車輛出入之管制應屬被告啖藝餐飲店之服務內容，當無疑義，故被告自應就通道通行之順暢及管理為必要之限制，其辯稱服務內容不及於系爭車輛所停放之轉角處，並不可採。次查，證人陳彥廷於113年1月26日到庭具結證稱：原告之員工係於000年0月0日下午約4點、4點半到餐廳消費，當日為平日，當時人員都在餐廳協助點餐，樓下並無人員。因時間為4點左右，停車場並未停滿，係發生事故後才知道系爭車輛停放在轉角處，並未立下牌子告知消費者不能於通道及轉角處停車。停車場邊緣置有造景石，係事發前即置於該處，並未增加新的設施。如果客人停在車道上，會請客人將車輛移出車道，避免影響進出，平日並無專人指揮僅假日才有等語（見本院卷第342至346頁）。由上開證述可知，系爭事故發生當日並無員工就停車情形為管制，堪認被告啖藝餐飲店就通道之管理略有不足。然本件事故之發生，其風險乃導源於位於上方第二停車場之車輛墜落邊坡所致，與系爭車輛停放於轉角處可能肇生之風險無涉（該部分應屬占用通道阻礙通行上之風險），故不具備相當因果關係，自不因被告啖藝餐飲店就通道未淨空而疏於管理，即應命其就系爭車輛之損害，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本件仍應回歸第二停車場邊坡之設計、布置內容是否具備通常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為判斷，以釐清被告啖藝餐飲店應否就系爭車輛之損害負損害賠償責任。查系爭第二停車空地之邊緣有高於地面之護土緣石，緣石內種植小型植栽及灌木叢，路面並設有照明燈具，護土緣石內之空地地勢平坦，視線無礙，有足夠之停車空間，坡崁邊緣有突起之水泥等事實，有卷附原告及被告提出之照片可稽（見本院卷第2330至238頁、第262頁）。足見系爭停車空間之設施，有於停車格盡頭設立明顯之界線標誌或物件，且停車場內在正常情況下，均係緩慢移動以停置或移動車輛，該等設置已符合可期待之服務使用，難謂有安全上之危險情事。故原告主張被告啖藝餐飲店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91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及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3項之規定，請求與被告黃俞靜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即非足採。
(三)承上所述，被告黃俞靜應就系爭車輛之損害負損害賠償責任爰就原告請求之損害賠償內容，分述如下：
  1.鑑價費用3萬元之請求，為無理由：
    原告委託中華民國事故車鑑定鑑價協會進行鑑定，為起訴前、訴訟外，自行委託鑑定機關，非審理中支出之訴訟費用。且未經與被告合意鑑定，亦非依民事訴訟法規定進行鑑定而採納之法定證據方法，自無從認定係請求回復原狀所支出之必要費用。從而，其支出上開鑑定費用，僅足認屬原告起訴前，證據調查之支出，係源於自己所需，非屬填補本件損害所致，亦非屬訴訟費用之一部，不應准許。
　2.車輛價值減損20萬元部分，為有理由：
    按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係損害事故發生前之應有狀態，自應將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悉數考量在內。故於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請求修補或賠償修復費用，以填補技術性貶值之損失而回復物之物理性原狀外，就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交易價值，亦得請求賠償，以填補交易性貶值之損失而回復物之價值性原狀（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099號裁判意旨參照）。查原告雖據中華民國事故車鑑定鑑價協會之鑑定結果，主張其受有23萬元之價值減損，惟該鑑定報告既非依民事訴訟法規定進行鑑定而採納之法定證據方法，且未經與被告合意鑑定，為本院所不採，業如前述，是關於該鑑定報告所提出之價值減損數額，本院亦無以採納，自屬當然。故本院乃囑託台灣區汽車修理同業公會就系爭車輛之價值減損進行鑑定，其鑑定內容表示：本會鑑定並不考量中古車買賣之商業利益，而是按本次實際受損狀況之減損價格，並不是按中古車買賣之全車考量計算，認為系爭車輛在未發生事故前、正常車況下之價值約為225萬元，於發生事故修復後之價值約為205萬元，減損價值約為20萬元（見本院卷第387至400頁）。是依前開說明及鑑定結果，堪認系爭車輛交易性貶值之損失為20萬元，為原告所得請求之金額。
　3.租賃其他車輛之代步費2萬6,100元，為有理由：　　　　　按損害賠償義務人所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係回復被害人於損害發生前之應有經濟狀態，而非原來狀態。又汽車遭毀損而喪失之使用可能性（使用利益），原雖不屬於財產上之損害，須至因其不能使用，致實際支出費用（如另租車而支出租金）時，方足以具體化其損害數額，並據以請求財產上之損害賠償。原告主張系爭車輛因本件車禍受損嚴重，於112年3月9日至同年月29日送廠維修（見本院卷第445頁）。因系爭車輛為公司用車，維修期間仍有汽車代步之需求，故於同年3-4月間向訴外人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以每月3萬7,300元之價格承租汽車使用等情，業據其提出電子發票證明聯為證（見本院卷第485頁），堪認其確有支出上開租車費用無訛。本院審酌交通工具為一般人工作、生活所需，且使用車輛通勤、代步尚屬現今生活常態，另依系爭車輛受損部位、受損程度，確需一定修繕期間，堪認原告因公司業務之需求確有另行承租車輛之必要，則原告於上開21日之修繕期間因不能使用系爭車輛而須另行使用、尋找其他交通工具，所增加之支出或花費，即與系爭車輛損害結果間，具責任範圍之相當因果關係，故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系爭車輛於修復期間之代步費用2萬6,100元（計算式：37300×21/30=26110），自屬有據。至原告既業已請求代步費用之2萬6,100元，其無法使用系爭車輛之使用利益即已受補償，其所主張無法使用系爭車輛之使用利益4萬0,320元，本院即無庸再為審究，併予敘明。
　4.停車費用5,350元，為無理由：
　　查原告起訴狀所指代步費用之5,350元（見本院卷第19頁）究何所指？經本院於113年4月26日言詞辯論期日詢問原告，原告表示該費用為租借其他車輛代步時所生之停車費，復觀之原告所提出之發票證明單（見本院卷第43至59頁），發票上所記載之商家均係經營停車場之業者，堪認原告所支出之費用係停車費無誤。惟停車之需求為使用車輛必然之結果，縱系爭車輛並未毀損，使用系爭車輛亦會發生停車費用之支出，顯見停車費之支出與系爭車輛受損，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原告就該部分之請求，即無足憑採。
　5.承上，原告得向被告黃俞靜請求之損害賠償費用包括車輛價值減損20萬元、租賃其他車輛之代步費2萬6,100元，合計22萬6,100元。
(四)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黃俞靜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揆諸前揭說明，原告請求被告黃俞靜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6月9日起（見本院卷第69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黃俞靜給付22萬6,100元，及自112年6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非屬正當，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第2項第11款規定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爰不待原告之聲請，就原告勝訴部分諭知假執行之宣告。被告黃俞靜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經核與法律規定相符，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九、訴訟費用之負擔：被告黃俞靜應負擔百分之74，餘由原告負擔。
十、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3、5款、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忠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 　　日
                          書記官  張哲豪


